


 

 

好 

書 

搶 

鮮 

閱 

45

法觀人月刊 NO.282 Mar 2023

 
  
 

給付遲延之效力 
徐律師編著《民法債編總論》高點出版 

 
  

給付遲延之效力（107司） 
 

作者的叮嚀 
    

如同筆者在前一章所提到的，在我國，契約嚴守原則影響了契約債務不履行之效果。

亦即，原則上債務人仍有給付之義務，僅於不能給付的時候，始轉變為損害賠償或免除義

務之情形。 

在給付遲延的情形裡，債務人仍有給付的可能，只是因為一定之原因而未於約定期限

清償。因此，一方面債務人仍有給付之義務，他方面對於其遲延造成債權人的不利益也必

須加以評價。是以，除原定給付外，債務人尚須賠償遲延所致之損害（詳後述），另亦

加重債務人之注意程度（詳後述）。 

然而，如因債務人之遲延，導致債務人再為給付對於債權人沒有任何意義，即給付已

經失去了當初締結契約之目的時，此時要求債權人接受該給付已無實益，立法者遂針對已

無利益之給付另行規範損害賠償之規定（民§232）。 
    

    

給付義務並未消滅，債務人仍應依債之本旨為給付： 
由於當事人間之契約仍然存在，債務人之給付義務不受影響，故債權人仍得向債務人

請求原定之給付（依據原來之請求權基礎）。 

債權人得請求遲延損害： 
民法第231條第1項規定：「債務人遲延者，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因遲延而生之損害。」

因債務人遲延所造成債權人的損害賠償，乃獨立於原給付義務以外之獨立損害賠償請求

權。遲延損害包括積極損害1及消極損害，前者如甲向乙購買房屋，乙遲延一星期才交屋，

導致甲必須住在旅館。此時甲一方面得向乙請求依買賣契約交付房屋，另一方面甲亦得請

求自乙遲延開始至履行給付這段期間內，其住在旅館支出費用之損害賠償。後者如甲係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最高法院91年度第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指出：「買賣雙方當事人約定由買受人負擔土地增值稅者，其數額

以雙方依約應辦理移轉登記之時為計算之基準點。因出賣人遲延辦理移轉登記，致增加該稅額負擔，則

此項增值稅額之增加，與出賣人遲延辦理移轉登記間，即非無因果關係，超出原應繳納之稅額部分，依

約買受人本無須負擔，為達契約目的，而以出賣人之名義向稅捐機關繳交該項稅額，買受人自受有損害，

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應由出賣人負賠償之責。」相關評釋，見詹森林，最高法院關於2002年契約法裁判

之研究，民研，頁200-202。 

好書搶鮮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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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締約轉售該屋，因乙遲延致丙解約，使甲喪失轉售利益，亦得請求損害賠償。 

如給付標的為金錢之債，民法第233條規定：「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

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。對於利

息，無須支付遲延利息。前2項情形，債權人證明有其他損害者，並得請求賠償。」2此所

謂「其他損害」，如因通貨膨脹導致貨幣大幅貶值者屬之3。 

債務人應負不可抗力之損害賠償責任： 
民法第231條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債務人，在遲延中，對於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，亦

應負責。但債務人證明縱不遲延給付，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在一般情形（如買賣），債務人應負過失責任。然而，當債務人給付遲延時，必須就

「因遲延所發生的損害」負責，故立法者乃加重其責任。因此，縱使是因不可抗力之事由

造成的損害，只要是因為遲延所造成的損害，即係可歸責於債務人。要注意的是，本項規

定僅就歸責事由做出了調整，民事責任之其他成立要件仍應具備，故債務人得依本條但書

舉證證明因果關係之欠缺而免責。例如，甲、乙成立買賣契約，約定甲應該在9月20日將

其所有之古董花瓶交給乙。結果甲並沒有在當天交付花瓶予乙，隔天碰到九二一地震，花

瓶因而摔破。甲如果可以證明就算當天交付給乙，花瓶依然會破，即不必負責；然而，如

乙拿了花瓶當晚即會將其運送出國，則此時甲因無法給付，而可歸責於己，自須對乙負民

法第226條第1項之給付不能履行利益損害賠償責任。 

債權人於給付無利益時，得拒絕債務人原定之給付，並請求不履行損害賠償： 
民法第232條規定：「遲延後之給付，於債權人無利益者，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，並

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。」此處之損害賠償與民法第231條第1項之損害賠償不

同，而是原給付請求權的變形。當債務人給付遲延，而其後之給付對債權人無利益時，債

權人得拒絕受領，而主張損害賠償請求權4。 

遲延後之給付對於債權人是否無利益，應於個案依照誠信原則認定之，通說及實務均

認為，債權人應負責舉證證明該等給付無利益（95台上228決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就遲延利息請求權之消滅時效，最高法院66年度第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認為應適用民法第126條之5年短

期消滅時效。相同結論，王澤鑑，債法原理，頁412。惟林誠二，因給付遲延所生違約金請求權之時效認

定，台灣法學，第189期，2011年12月1日持否定見解，而認為遲延利息既係替代債權人因此所生之實際

損害，與利息之性質不符，自不能適用民法第126條。 

如當事人預先就此訂有違約金條款時，其違約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，又應如何認定，實務上有不同見解：

有認為應適用民法第125條（如99台上139決）；亦有認為應適用民法第126條（如70台上3511決）；林教

授則持前者見解。 

3 王澤鑑，債法原理，頁412。 

4 孫森焱，債總（下），頁537認為，如債權人主張本條損害賠償請求權，即不得再行主張民法第231條之

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蓋債務人已不必為原來之給付。相同結論，參王澤鑑，債法原理，頁413。邱聰智，債

總（下），頁460。林誠二，債總（下），頁154。 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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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解除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： 

非期限利益之債：民法第254條規定：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，他方當事人得

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，得解除其契約。」與民法第255條相比

較，一般認為本條乃係針對非期限利益之債，即當事人間債之關係不以期限為其要素。

實務上即指出：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，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，催告其履

行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，始得解除其契約，民法第254條亦定有明文。是上訴人縱已

負遲延責任，被上訴人如未依上開規定，定相當期限，催告上訴人履行，並因上訴人於

期限內不履行，尚非得解除契約（90台上1586決）。」5 

 立法者要求債權人需定相當期間，其中心思想仍在於賦予債務人履行之最後機會。如果

債權人所定期限不相當時，實務上指出：「債權人催告定有期限而不相當（過短）時，

若自催告後經過相當期間，債務人仍不履行者，基於誠實信用原則，應認亦已發生該條

所定契約解除權。（74年第1次民事庭會議6）」債權人所定之催告期限是否相當，應

按契約之目的、債權人適時受領給付之利益、債務人為給付之完成期間、社會之一般理

性認知、經驗法則等情事，依客觀標準定之（110台上965決）。而如債權人之催告根本

未定期限時，最高法院強調：債權人為履行給付之催告，如未定期限，難謂與民法第254

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要件相符，自不得依上開法條規定解除契約。上開決議所持見解僅以

債權人催告時定有期限而不相當（過短）者，始有其適用（102台上2166決、100台上2199

決）7。 

 債權人於履行期屆至之前得為有效之催告，惟民法第254條之相當期限，不自催告之時

起算，而應自履行期屆至時起算，此種催告效力之發生，以履行期之屆至為停止條件，

故履行期屆至前，債權人若以債務人於履行期不履行，而再經過所訂之相當期限仍未履

行，則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者，此項意思表示即為附有法定條件（以解除權之發生為

條件）之解約意思表示，同時含有附法定條件（以履行期之屆至為催告效力發生條件）

之催告性質（90台上1964決），催告與解約係在履行期屆至前，其催告、解約均不生效

力8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陳自強，民法講義Ⅳ，頁200-201認為如以債務人是否可歸責決定得否解除契約，於個案常導致不公平之

結果，且比較法上多不以歸責事由為解除契約之要件，故解釋上契約之解除應不以可歸責為必要。 

6 另見後述牛刀小試所列之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1231號判例。 

7 相同結論，王澤鑑，債法原理，頁413。 

8 王澤鑑，債法原理，頁413-414。 

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352號判決：「民法第254條規定……可見債權人並非因債務人之遲延給付當然

取得契約解除權，必須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，始得解除契約。又債務人在履行

期屆至前，尚無給付之義務，因此，在債務人遲延給付以前，債權人所為請求給付之催告，並不生催告

之效力，必俟債務人遲延給付，債權人再定相當期限，催告其履行，而債務人於期限內猶不履行時，債

權人始得解除契約。」 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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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給付未確定期限之債務，債權人若已定相當期限催告債務人履行，日後是否要再為催

告，方能取得解除權，實務與學界通說看法不一。最高法院認為：在給付無確定期限之

情形，須契約當事人之一方經他方催告給付而不為給付，方屬遲延給付，此際須經他方

當事人再定相當期限，催告其履行而不履行，他方始得解除其契約（90台上2216決）。

早期通說或受日本法影響而認債權人無庸為二重催告，然我國規定既與日本民法不同，

通說見解並非可採9。 

於催告期滿而取得解除權之債權人，仍須行使解除權方能解消契約關係，故債務人於契

約解除前連同遲延損害依債之本旨履行時，債權人之解除權消滅10。 
 

 

 

甲向乙購買鑽戒1只，雙方約定於民國107年3月12日中午12時整在A地交付價金新臺幣（下

同）100萬元及該鑽戒。雙方並約定，若一方當事人給付遲延，須經他方當事人定至少1個月之

期限催告其履行，而給付遲延之當事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，他方當事人始得解除契約。於約定

履行期屆至時，甲未支付價金。翌日，乙寄送存證信函催告甲應於同年3月15日晚上18時前，支

付150萬元買賣價金，否則將解除契約。而該信函於同年3月14日中午12時整送達甲之住處。然

甲對乙之催告，置之不理。半年後，乙再發存證信函向甲表示解除契約。請附理由說明：甲、

乙間之買賣契約是否消滅？ （107民間公證人） 
 

說明 
若當事人約定須經債權人定期催告，而債務人仍不履行，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，則債權人當

然不得於催告同時解除契約。又債權人催告所定期間較約定期間為短時，最高法院90年台上

字第1231號判例指出：「當事人約定債務人遲延給付時，須經債權人定一定之期限催告其履

行，而債務人於期限內仍不履行，債權人始得解除契約者，債權人催告所定期限雖較約定期

限為短，但如自催告時起，已經過該約定之期限，債務人仍不履行，基於誠實信用原則，應

解為債權人得解除契約。」可供參考。 

依題旨，乙之催告定有履行期限，但顯較兩造約定期限為短，然其於半年後始解除契約，根

據上述說明，應認乙得行使解除權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孫森焱，債總（下），頁743。 

10 陳自強，民法講義Ⅳ，頁204。 

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715號判例：「債務人之遲延責任，因債務人依債務之本旨提出給付而消滅，惟所

謂消滅，乃指以後免遲延責任而言，若以前已生遲延之效果，並非因此當然消滅，故債權人就以前遲延

所生之損害，仍得請求賠償。」 

牛 刀 小 試  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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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本條規定與民法第229條相關適用問題，以下圖表示之：  

非期限
利益之債

催告定
相當期限

（民§254）契約
成立

催告

陷於
遲延

取得
解除權

行使
解除權

契約
消滅

有清償期
 民§229Ⅰ

期限利益
之債

（民§255）

無清償期
 民§229Ⅱ

 

 從上圖可以發現，於給付遲延要使契約歸於消滅，對於債權人而言，至多必須經過三個

階段，即民法第229條→民法第254條→民法第258條。這三個階段在概念上應該

分別清楚，切勿混用11。 
 

 

 

甲因業務需求向建材販賣業者乙購入一般經常使用之隔板建材1,500片。雙方約定甲應支付

定金20%，尾款則於貨到後1個月支付；乙則應於收到定金後30日內將隔板送至甲指定之處所。

甲依約支付定金後，乙於約定期日內僅交付750片隔板建材。未獲全部給付之甲定相當期限催促

乙應速依約給付，但未獲乙任何回應。甲乃通知乙解除契約，並請求返還定金及賠償因此所受

損害；乙則主張甲之解除契約的效力僅及於遲延部分，甲並應給付其已受領部分之價款。請附

理由說明甲、乙之主張，何者有理？ （105郵政人員業務管理） 
 

說明 

本題的考點是：於給付可分之情形，債務人若有給付遲延，債權人得否解除全部契約，抑

或僅就遲延部分解約？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829號判決指出：「債務人固無一部清償之權利，

惟除依當事人之意思、給付之性質或債務之本旨，必須全部為整體給付外，如債務人為一部給

付，經債權人受領者，尚非不生一部清償之效力。則其餘部分，如債務人遲延履行者，債權人

於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被拒時，得僅就該部分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約。」認為乙已給

付並經甲受領之部分已生清償之效力，甲僅得就遲延未給付之部分依民法第254條規定解除契

約，並應支付已受領部分之價金。上開判決之案例事實與本題題目「高度」相像，可供參考。 
 

期限利益之債：民法第255條規定：「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，非於一定時

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，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不按照時期給付者，他方當事人得

不為前條之催告，解除其契約。」例如為舉行婚禮而訂製新娘禮服，卻無法於婚禮當天

送至；又如舉辦畢業典禮，購買氣球表示學生展翅高飛，但未能於舉行典禮之日將氣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然而，在許多個案中，事實上當事人之行為可能同時表示數個法律上的意義，未必像理論上如此截然可

分。特別是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附有以當事人依限履行作為停止條件者，詳見本書第9章有關解除權行使

說明。 

牛 刀 小 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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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至。於此等情形中，債權人已無給予債務人給付機會之必要，故債權人無須經過催告，

即可主張解除契約。 

 實務上對於本條之適用在認定上相當嚴格。所謂「依契約之性質」，係指就契約本身，

自客觀上觀察，即可認識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契約目的之情形而言（學理上稱之

為絕對定期行為），如定製慶祝國慶牌坊是。所謂「依當事人之意思表示」則必須契約

當事人間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，並對此期間之重要（契約之目的所在）有所認識（學

理上稱之為相對定期行為）12。 

民法第397條第1項規定：「拍賣之買受人如不按時支付價金者，拍賣人得解除契約，將

其物再為拍賣。」買受人不按時支付價金，公開拍賣之交易目的勢必無法達成，故本條

規定應屬民法第255條所謂「依契約之性質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目的」之

情形，且解釋上無須以買受人有可歸責為必要13。 
 

 

 

甲向乙購買土地一筆，價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萬元，約定應於2016年5月1日前完成過戶，

甲遂交給乙一部分的價款。 

乙遲遲不依約辦理過戶，甲得否以雙方買賣契約屬於民法第 255 條的定期行為，逕以乙給付

遲延為由解除契約？ 

若的答案為否，則甲應為何種行為後方得解除契約？ 

若甲乙雙方曾約定違約金，且甲以 1,200 萬元約定將該筆土地轉賣給丙。甲是否仍得請求該

違約金？甲是否得請求原轉賣可得之利益 200 萬元？ （105鐵路人員材料管理） 
 

說明 
第1、2小題部分，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2840號判例：「債權人非因債務人遲延給付當然

取得契約解除權，必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，始得解除契約，此觀民法

第254條之規定自明。民法第255條之規定，固於相對定期行為亦有適用，惟相對定期行為之

成立，以當事人間就履行期之特別重要成立合意為要件。上訴人賣地於被上訴人，僅與被上訴

人約定立契過交日期，並未主張別有可認其履行期特別重要之合意，既無從認為相對定期行為，

即無適用同條之餘地。」可供參考。第3小題部分，則涉及解除契約後得否請求違約金及損害賠

償範圍等問題，答案均為肯定，請參照本書第9章、第18章之說明自行練習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最高法院64年台再字第177號判例：「民法第255條所謂依契約之性質，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

約之目的者。係指就契約本身，自客觀上觀察，即可認識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契約目的之情形而

言，如定製慶祝國慶牌坊是。又所謂依當事人之意思表示，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者，

必須契約當事人間有嚴守履行期間之合意，並對此期間之重要（契約之目的所在）有所認識，如定製手

工藝品一套，並告以係為本月5日出國贈送親友之用。必須於本月4日交付是。本件再審原告應為之給付，

係買賣價金，自客觀上觀察殊無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目的之情形，而兩造間又無從證明有

嚴守6個月履行期限之合意，並對此期限之重要已有所認識，自無民法第255條之適用。」 

13 陳自強，民法講義Ⅳ，頁20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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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者的叮嚀 
    

比較民法第254條及第255條規定，吾人可以歸納出一項法政策：當契約的履行仍有其

實益時，為避免浪費當事人在締約過程中所支出之勞力、時間及費用，盡可能地避免契約

被解除。此項政策也反映在上開實務見解對於「催告」、「相當期間」、「定期行為」的

解釋，也印證了本書再三強調必須掌握各規定立法政策的必要性！就算各位沒有看過這些

實務見解，只要能夠掌握此一制度的立法政策，得出相同的結論亦非難事！ 
    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
